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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政策 

（於 2018年 3月 27日獲採納，並於 2022年 12月 9日及 2025年 12月 16日獲

修訂） 

 

1. 遵守多元化政策是為了確保最廣義的多元化繼續是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組成及運作的特點。本公司肯定並接受多元化的董事會對提高其表

現質量的裨益。真正的多元化董事會將具備並充分利用董事在知識、技能、

地理及行業經驗、背景、種族、性別及其他特質方面的差異。在確定董事

會的最佳組成及互補性時，這些差異將會納入考慮因素。 

 

2. 所有董事會的委任均以上述特質為依歸，按任人唯賢的基準進行。  

 

3. 甄選及委任董事的最終責任由董事會全體承擔。 

 

物色及提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人選 

 

4. 除評核是否符合「適當人選 
附註 1」的條件外，候選人的核心能力、專業知

識、技能及經驗、操守、資歷、獨立狀況（如過往提供的顧問服務、擔任

其他公司董事職務、與主要股東及其他董事的關聯等）及任何利益衝突

（如過往於本公司業務或行業的重大利益）均會獲評核。  

 

5.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選將從廣泛人士（具備不同背景、技能、經驗及觀點）

中甄選。人才的甄選將基於多元化的考慮，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

化及教育背景、種族、專業經驗、技能、知識及於自身領域或其他公司服

務的年資。此外，考慮到董事會及本公司未來可能面對的潛在問題及挑戰，

亦會考慮其與本公司業務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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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獨立非執行董事人選須為現有董事會帶來互補作用，以董事會的整體效益

為優先，並為董事會帶來強大的獨立元素。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

員會」）將考慮候選人是否能夠投放足夠時間於董事會及其可能服務的小

組委員會，亦清楚明白部分委員會僅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將最具裨益。 

  

7. 提名委員會應注意一些因素可能會影響個別人士能夠投放於本公司的時間，

包括： 

(a) 其擔任董事的其他上市發行人在某段期間進行的企業活動大增，例

如收購或兼併； 

(b) 擔任其他上市發行人的董事會及／或董事委員會的主席； 

(c) 擔任董事委員會的成員； 

(d) 擔任其他上市發行人的行政總裁或全職執行董事；及 

(e) 擔任多家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在政府或非牟利機構擔任投入

大量時間的重要職務。 

 

8. 每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得同時出任多於六家於主板或創業板上市的發行人

的董事職務。為免生疑問，倘獨立非執行董事在上市公司集團的多個成員

單位內兼任多個董事職位，有關職位不會視作單一個董事職位。同時兼任

多個董事職務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應確保自己可向每個董事會及董事委員

會投入足夠的關注。 

 

9. 提名委員會（不論個別成員或整體）須具備對本公司的所需相關知識以及

相關技能及聯絡圈子，以物色及評核候選董事的合適性。 

 

10. 在可能情況下，潛在候選人應獲邀出席一些非正式會議，如與董事會成員

及行政總裁小聚／午膳／晚餐，使候選人能夠與本公司適當交流意見，以

及讓董事會成員親眼評核候選人是否適合加入董事會及發揮協同效益。  

 

委任過程 

 

11. 在可行情況下將盡快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包括提議委任的條款及條件。所

有有效的候選人提名、被推薦的候選人的詳細履歷，以及面試及討論結果，

均會提交董事會以供作出知情及平衡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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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候選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於委任前根據上市規則第 3.13條的標準向本公

司確認其獨立性。 

 

重選／連任過程 

 

13. 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須輪值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14. 在可行情況下將盡快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包括提議重選／連任的條款及條

件。提名委員會應確認並清楚說明有關董事的獨立狀況。董事的重選／連

任將基於其出席率、其於董事會的表現及整體貢獻而定。  

 

15. 倘董事會有任何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達九年或以上，於

該九年任期屆滿後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董事會不得再留任

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 

 

確保獲得獨立觀點的機制（「機制」） 

 

16. 本公司已制定機制，確保董事會具備高度獨立性，從而使董事會有效運作。

機制涵蓋以下方面： 

(a)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招聘程序； 

(b)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及所貢獻的時間； 

(c) 對獨立非執行董事貢獻的評估；及  

(d) 其他可取得獨立意見的渠道。 

 

17. 本公司不會向獨立非執行董事授予以股權為基礎並與績效相關的酬金，因

為這或導致其決策偏頗並影響其客觀性及獨立性。  

 

18. 提名委員會將每年檢討該機制的實施及有效性，並在年度《企業管治報告》

中披露該機制。  

 

附註 1. 「適當人選指財政穩健、稱職、誠實、信譽良好及可靠的人士。」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申請牌照及註冊的人士，

必須使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信納其為獲得發牌或註冊的適當人選，及在

獲得發牌或註冊後，持續地使證監會信納其為獲得有關發牌或註冊的適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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